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2]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6]为规范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行政许可实施，明确停车场管理单位开办、变更、延续、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的相关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OLE_LINK69]一、行政许可事项及情形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41]（一）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二）变更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1.变更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
2.变更停车场责任人
3.变更停车场车位或车位数
4.变更停车场地址名称
5.变更停车场名称
6.变更停车场类别
（三）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四）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56]经营性停车场管理单位为提升停车场内通行安全、秩序，调整场内交通流线及配套交通标志标线的，应当符合《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设施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将相关情况向市交通运输部门报备，同步提交调整后的停车场交通设施平面布局图或相关图片材料，如有需要可在调整前向市交通运输部门申请对图纸进行技术指导。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五十条、第七十条。
（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第63项；
[bookmark: OLE_LINK23]（三）《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2003年8月27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3年9月26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2004年6月25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改，2004年7月29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根据2019年4月24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经2019年7月25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等十三项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十五条、第二十条。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行政许可条件
（一）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5]停车场管理单位应当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具备下列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1]1.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
2.有与停车场管理业务相适应的专业管理人员；
3.有一定的财产或者经费。
（二）变更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申请单位应满足如下条件：
[bookmark: _Hlk195890032]1.持有相应有效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2.相关事项发生变更。
（三）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申请单位应满足如下条件：
[bookmark: OLE_LINK42]1.持有相应有效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bookmark: OLE_LINK12]2.在原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申请。
[bookmark: _Hlk211434760]未在上述时间内提交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的，须按照开办经营性停车场的流程办理。
[bookmark: OLE_LINK26]（四）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bookmark: _Hlk215763479][bookmark: _Hlk211434921]申请单位应当持有相应有效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依据：《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七十条。
五、申请材料
[bookmark: OLE_LINK76]（一）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_Hlk209188727]1.住宅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住宅小区应当申办住宅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并提交以下材料：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开办申请表（含专业巡查人员名单）（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_Hlk211435183]（2）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明（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①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或不动产登记证书）、用地红线图；属于政府划拨用地的，提供政府划拨用地证明；
②物业服务合同等管理证明材料或自行管理声明。
[bookmark: OLE_LINK61]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合同期满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继续有效情形的，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时应当一并提交由物业所在地相关单位（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社区居民委员会均可）或业主委员会出具的在管证明材料，停车场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明确属于业主共有且已成立业委会的，必须提供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意见（如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等）。
[bookmark: _Hlk211435669]（3）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70]①住房和建设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相关合格证明材料（竣工验收备案回执或竣工验收合格证等证明竣工验收合格的材料之一，均无法提供的，需出具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并补充任一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②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无法提供的，需出具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
③场地内存在机械式停车设施的，同步提交相关合格证明材料。
（4）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停车场现状设施平面布局图（包括符合规定要求的停车场设施清单和与停车场相关的图则)（原件或彩色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公章）。
（6）停车场管理制度（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7）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8）未成立业主委员会情况说明（仅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住宅类停车场需提供）（原件1份）。
（9）停车场自行管理声明（停车场产权为申请单位所有或业主大会决定自行管理的情形需提供）（原件1份）。
（10）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
[bookmark: _Hlk211435682][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11）申请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的材料（仅针对原许可证管理单位已变更或已取得许可证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延续申请转为新开办情形，且相关停车场的范围、车位数量、布局等未发生变化，申请免于审图验场时提交）（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44]住宅与其他功能类别组合的综合性建筑，其配建停车场未实施分隔管理的，按照住宅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办。
[bookmark: OLE_LINK78]2.社会公共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各类行政事业性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体育场馆、图书馆、旅游景点、车站、码头等公共建筑或场所，有明确土地用途规划，并有车位规划的各类商场、酒店、写字楼、工业园区等经营性场所的停车场及商务公寓应当申办社会公共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并提交以下材料：
[bookmark: OLE_LINK54]（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开办申请表（含专业巡查人员名单）（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2）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明（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①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或不动产登记证书或管理范围线）、用地红线图；属于政府划拨用地的，提供政府划拨用地证明；
②管理证明材料（委托书、协议、物业服务合同等）或自行管理声明；属于租用场地的，提供房地产租赁证明。
提供的物业服务合同期满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继续有效情形的，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时应当一并提交由物业所在地相关单位（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社区居民委员会均可）或产权方意见或业主委员会出具的在管证明材料。
（3）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①住房和建设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相关合格证明材料（竣工验收备案回执或竣工验收合格证等证明竣工验收合格的材料之一，均无法提供的，需出具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并补充任一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②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无法提供的，需出具无法提供的情况说明）；
③场地内存在机械式停车设施的，同步提交相关合格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Hlk198050010][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46]（4）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5]（5）停车场现状设施平面布局图（包括符合规定要求的停车场设施清单和与停车场相关的图则)（原件或彩色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25]（6）停车场管理制度（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20]（7）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8）停车场自行管理声明（停车场产权为申请单位所有且自行管理时提交）（原件1份）。
[bookmark: OLE_LINK16]（9）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
[bookmark: OLE_LINK62]（10）申请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的材料（仅针对原许可证管理单位已变更或已取得许可证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延续申请转为新开办情形，且相关停车场的范围、车位数量、布局等未发生变化，申请免于审图验场时提交）（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79]3.临时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在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闲置空间及未完善征转手续的原集体用地上设立的停车场，无停车泊位建设规划、符合相关条件的，应当申办临时类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并提交以下材料：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开办申请表（含专业巡查人员名单）（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证明（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36]①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或不动产登记证书等）、用地红线图；属于未完善征转手续的原集体用地的，提供土地所属街道办出具的开办经营性停车场用地证明及用地范围；
②管理证明材料（用地单位管理合同、协议、委托书等）或自行管理声明；属于租用场地的，提供场地租赁合同或协议等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47]（3）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85]①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相关证明材料（地面露天停车场不需提供）；
②场地内存在机械式停车设施的，同步提交相关合格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49]（4）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停车场现状设施平面布局图（包括符合规定要求的停车场设施清单和与停车场相关的图则)（原件或彩色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公章）。
（6）停车场管理制度（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7）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8）停车场自行管理声明（停车场产权为申请单位所有且自行管理时提交）（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9）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50]（10）申请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的材料（仅针对原许可证管理单位已变更或已取得许可证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延续申请转为新开办情形，且相关停车场的范围、车位数量、布局等未发生变化，申请免于审图验场时提交）（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依据：《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二）变更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bookmark: OLE_LINK9]1.变更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停车场管理单位名称变更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_Hlk215764316]（4）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9]（5）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0]（6）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2.变更停车场责任人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3.变更停车场车位或车位数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停车场现状设施平面布局图（包括符合规定要求的停车场设施清单和与停车场相关的图则）（原件或彩色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_Hlk211436397]（3）变更车位数的相关依据材料（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_Hlk215764485][bookmark: _Hlk214443804]申请经营车位数与《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规划车位数不一致的按照下列情形，提供相关材料：
[bookmark: OLE_LINK81]①增设地面露天停车设施或在停车场（库）内增加施划停车位的，提供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信息登记回执；
②增设特定情形机械式停车设施的，提交相关合格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67]③增设立体停车楼、地下停车场等大型停车场（库）的，提供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相关材料；
④停车场增加的（非规划）停车位占用了业主共有部分的，需提供业主共同决议材料，单一业主或已办理产权登记的停车场增加的（非规划）停车位需提供业主或产权人同意的书面意见；
[bookmark: OLE_LINK75]属于其他情形的，提供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4）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6）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7）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4.变更停车场地址名称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地址更改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51]（5）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72]（6）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5.变更停车场名称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停车场名称更改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OLE_LINK55]（5）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6）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6.变更停车场类别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6）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依据：《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三）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延续许可有效期申请表（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bookmark: _Hlk215765134]2.有效的停车场管理权证明材料（按照本办法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所要求的管理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各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则上免于提交，仅在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时，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未成立业主委员会情况说明（仅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住宅类停车场需提供）（原件1份）；
6.停车场自行管理声明（仅需停车场产权为申请单位所有且自行管理的提交）（原件1份）；
[bookmark: OLE_LINK13]7.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8.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
[bookmark: OLE_LINK24]（四）注销经营性停车场
依职权注销不需提供相关材料。依申请注销停车场需提供如下材料：
1.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注销申请表（原件1份）；
2.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仅系统电子证照暂缺、失真或存疑的提交）（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居民身份证（含法定代表人、责任人、经办人）（复印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4.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告知承诺书(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仅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的提供）（原件1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6.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原件；许可证遗失的需提供申请单位情况说明；系统有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交，若暂缺、失真或存疑的请提交复印件）。
依据：《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六、申请表格
《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开办申请表》《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变更申请表》《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延续申请表》《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注销申请表》。
上述表格可在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3/index）上免费下载。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九、行政许可程序
[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53]（一）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供材料，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核查，开展图纸审查、现场勘验等工作，材料齐全、交通安全设施合格，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并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其中，社会公共类、住宅类停车场，如申请单位已提交《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发）及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由住房和建设部门核发）的，对于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市交通运输部门在完成审图验场后，可作出准予许可决定、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同步将图纸审查、现场勘验相关意见交由申请单位于三十日内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的，按照《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以下两种情形，可以通过提交《关于办理XXX停车场许可证申请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的情况说明函》申请免于开展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经审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可以免于图纸审查和现场勘验，依程序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并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同步将停车场交通安全设施纳入执法监管事项：
1.因停车场管理单位发生变更，新的管理单位提交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时，原管理单位相应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在有效期内或届满（失效）6个月内的；
[bookmark: OLE_LINK40]2.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的，提交开办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时，相应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在有效期内或届满（失效）6个月内的。
（二）变更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供材料，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核查，变更车位或车位数的，须开展审图、验场工作，其他变更事项视需要开展审图验场工作，材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三）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供材料，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核查，视需要开展审图验场工作，材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
（四）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供材料，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核查，视需要开展审图验场工作，材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做出注销许可。
（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部门依职权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
1.经营性停车场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停车场管理单位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3.经营性停车场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4.因不可抗力导致经营性停车场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许可的其他情形。
十、审图、验场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市交通运输部门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按照《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设施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开展经营性停车场的审图、验场工作。开展验场工作时，应当记录停车场内符合标准的实际停车位个数，并在《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上载明。
[bookmark: OLE_LINK60]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根据停车场管理单位的申请，在申办许可前对相关设计图纸进行审核，并出具建议意见；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根据停车场管理单位的申请，对经营性停车场调整报备的设计图纸进行技术指导，并出具建议意见。
[bookmark: _Hlk215766536]十一、行政许可办理时限
[bookmark: _Hlk215766598]（一）开办、变更、注销经营性停车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依据：《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
[bookmark: _Hlk215766605]（二）延续经营性停车场在原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
[bookmark: _Hlk215766612][bookmark: _Hlk215766062][bookmark: OLE_LINK71]（三）其他：审图、验场不计入许可办理时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五条。
[bookmark: OLE_LINK35]十二、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_Hlk203574270][bookmark: OLE_LINK37]（一）开办及延续：核发《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与场地使用管理权期限相同，同时应遵守社会公共类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住宅类停车场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临时类停车场有效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延续后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自原许可证截止日期次日起算；
[bookmark: OLE_LINK39]通过提交物业服务合同申请开办、延续经营性停车场许可时，物业服务合同不满一年的（含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服务期限届满、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的）,核发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为一年，如存在已召开业主大会即将更换物业等特殊情形时，可缩短有效期限，但最短不应低于三个月；在许可有效期限内物业服务合同失效的，新的管理单位应当及时申办《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审查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同步撤回原许可证并办理注销手续。
（二）变更：变更后的《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限与原许可证一致；
[bookmark: OLE_LINK31]（三）注销：立即生效且状态持续。
十三、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bookmark: _Hlk215766224][bookmark: _Hlk215766211][bookmark: OLE_LINK15]（一）开办：取得《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后方可提供机动车有偿停放服务；
[bookmark: _Hlk215766274][bookmark: _Hlk215766260]（二）变更：经批准后对相关许可内容进行变更；
[bookmark: _Hlk215766290]（三）延续：经批准后对相关许可有效期进行延续；
[bookmark: _Hlk215766315]（四）注销：《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注销后即失效。
[bookmark: _Hlk215766340][bookmark: _GoBack]（五）《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到期未依法申请延续或申请延续未获批准的，该证件有效期届满即失效，不得再据此开展机动车有偿停放经营服务活动。
十四、行政许可收费
无。
本办法自2025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行政许可具体规定与本办法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1

